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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举报信所述事项的核查意见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新”）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园林”）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服务机构，对举报信所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举报信称五岳乾坤对此次交易未履行相关程序，请说明五岳乾坤同意

此次深华新重组八达园林是否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对决策程序的合法性进

行说明。 

 

（一）五岳乾坤同意此次深华新重组八达园林履行的决策程序 

1. 2015 年 5 月 22 日，五岳乾坤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对深华新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经核查，五岳乾坤全体董事均在董事会决议文件

上签字。 

2. 经核查，五岳乾坤现任董事 6 名。根据五岳乾坤出具的《关于深圳五岳

乾坤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所代表的股东方的情况说明》，五岳乾坤所有董事均为股

东方派遣，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 代表股东 股东占股比例 

郑方 深圳市天一景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86% 

丁熊秀 深圳市天一景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86% 

刘宽 深圳市天一景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86% 

蒋斌 中建投（北京）矿业有限公司 23.12% 

孙弋 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 27.86% 

顾紫光 海南万泉热带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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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岳乾坤《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职权及董事会决议的规定 

1. 五岳乾坤《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

职权： 

（1）负责召开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方案； 

（7）拟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组织形式、解散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其他部门负责人等，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2. 根据五岳乾坤《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到会

的董事应当超过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并且是在全体董事人数过半数同意的

前提下，董事会的决议方为有效。 

 

（三）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岳乾坤董事会具备决定同意在深华

新股东大会上对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投赞成票的职权，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亦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对于此次深华新重组

八达园林，五岳乾坤已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该等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二、八达园林 2015 年新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的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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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八达园林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八达园林 2015 年新签订的工程

施工合同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工程施工状态 

1  
陵水中信香水湾项目别墅 V1-2 庭院

园林景观工程 
148.36 已进场施工 

2  
乌海万达广场北区住宅及大商业景

观工程合同 
1,339.19 已进场施工 

3  
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工

业大道二期道路两侧退后绿化 
16,856.33 已进场施工 

4  
常州 220KV 魏村变 110KV 设备检修

场地维修 
9.55 已进场施工 

5  
定远金山滴水农业生态示范园景观

工程 
3,833.26 暂未进场 

6  
江阴海港大道绿化工程—两侧绿化

带（十五标段） 
1,433.65 已进场施工 

7  

北京市朝阳区绿化隔离地区郊野公

园环建设工程八标段 金田郊野公园

一期项目增加部分（水溪工程） 

234.90 已进场施工 

8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补充苗

木采购、种植及养护 
25.25 已进场施工 

合计 23,880.49  

2. 根据八达园林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八达园林 2015 年新签意向协议

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工程施工状态 

1  太华山风景区生态休闲项目 45,000.00  意向协议 

2  新源县世外桃源项目 15,000.00  意向协议 

3  中铁佰分之一摩都项目 60,000.00  意向协议 

4  镇江市官塘项目 20,450.00 意向协议 

合计 140,450.00  

3. 核查方式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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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施工工程合同，并通过现场访谈乌鲁木齐经济开

发区（头屯河区）工业大道二期道路两侧退后绿化、定远金山滴水农业生态示范

园景观工程、江阴海港大道绿化工程—两侧绿化带（十五标段）等金额较大的项

目发包方相关人员，核查了该等项目施工合同的真实性、项目的进展情况、双方

的合作情况等。本所律师实地核查的施工工程项目合同金额合计 22,123.24 万元，

占八达园林 2015 年新签施工工程合同总金额的 92.64%； 

（2）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意向协议，并通过现场访谈全部意向协议涉及的

施工工程项目的发包方相关人员，核查了该等意向协议的真实性、项目的进展情

况、双方的合作情况等。 

 

三、请说明五岳乾坤的涉讼事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五岳乾坤提供的资料，五岳乾坤的涉讼事宜如下： 

（1）2015 年 1 月 29 日，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青草地”，已于 2014 年 9 月 4 日更名为“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原股东林杰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诉五岳乾坤、

深圳市五岳泰富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汇福投资有限公司、贾明辉、郑方等未依照

林斌、林杰与五岳乾坤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签订的《关于重组浙江青草地园林市

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履行相应义务，请求法院判令上

述各被告向其支付盈余补偿款、税款、延期支付违约金等合计 5,042.13 万元。 

（2）2015 年 2 月 12 日，宁波中院下达《民事裁定书》（（2015）浙甬商外

初字第 17-1 号），应原告林杰的请求，并在林杰提供担保的情况下，裁定冻结五

岳乾坤持有的深华新股份 1,148 万股，占深华新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95%。 

（3）2015 年 7 月 17 日，深华新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因与林杰的股权转让纠纷，五岳乾坤持有的深华新 1,148 万股限售流通股

被宁波中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8 年 7 月 8 日。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案尚未裁决。 

2. 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案系深华新控股股东五岳乾坤与浙江青草地原股东之间的纠纷，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浙江青草地并非被告，也不会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理；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案尚未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审判机关就本案作出生效判决或裁定前，本案原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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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无权申请强制执行五岳乾坤的任何财产，包括五岳乾坤持有的深华新股份； 

（3）五岳乾坤因本案被司法冻结所持深华新股份 1,148 万股，占深华新股

份总数的 1.95%。除该等股份外，五岳乾坤尚持有深华新股份 16,488 万股，占深

华新股份总数的 28.04%，因此，五岳乾坤因本案被司法冻结其所持深华新部分

股份不会影响其控股股东地位。 

 

四、请说明深华新涉讼事宜对公司及本次交易的影响 

1. 根据举报信所述，并根据深华新提供的资料，深华新的涉讼事宜如下： 

（1）2015 年 7 月 2 日，林斌、林杰以侵犯其对浙江青草地的经营管理权为

由，以深华新、五岳乾坤、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贾明辉、郑方为

被告，向宁波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 1

亿元。 

（2）2015 年 7 月 16 日，宁波中院下达《民事裁定书》（（2015）浙甬商

外初字第 104-1 号），应原告林斌、林杰的请求，并在林斌、林杰提供担保的情

况下，裁定冻结深华新银行存款 1 亿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财产； 

（3）2015 年 7 月 24 日，宁波中院冻结了深华新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

支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11001007200059261259 的银行账户，账户内资金余额

为 144.99 万元。同日，宁波中院查封冻结了深华新持有的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3）2015 年 8 月 12 日，宁波中院下达（2015）浙甬商外初字第 104-2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浙江深华新银行存款 3,000 万元，未提及冻结深华新所持

八达园林股权事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中院尚未查封冻结浙江深华新的银行

账户及存款。 

（4）2015 年 8 月 13 日，深华新就本案向宁波中院提交《民事反诉状》，

反诉请求包括：确认深华新享有浙江深华新的经营管理权；确认深华新不侵犯林

斌、林杰对浙江深华新的经营管理权；判令林斌、林杰赔偿深华新损失 5,000 万

元等。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6）2015 年 7 月 28 日，五岳乾坤出具《承诺函》，承诺：“深华新如因

林斌、林杰以上述侵犯经营管理权为由提起诉讼的相关案件被司法机关或仲裁机

构裁定或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或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深华新最终承担赔偿责

任的，本公司同意无条件全部补偿给深华新；本公司同意，本公司在上述案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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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裁定或判决由深华新承担赔偿责任并依法生效之日，或者

原、被告双方签署调解书之日起 60 日内，将相应数额的款项支付给深华新”； 

2. 关于本案的信息披露 

2015 年 8 月 5 日，深华新发布《重大诉讼的公告》及《关于重大诉讼的补

充公告》，披露了本案的具体情况。 

3. 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在审判机关就本案作出生效判决或裁定前，本案原告林斌、林杰无权申请强制执

行深华新的任何财产； 

（2）深华新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价值较小，并且对于深华新因本案可

能承担的责任或损失，深华新控股股东五岳乾坤已承诺将全额补偿给深华新。因

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案不会对深华新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亦不构成

本次交易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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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举报信所述事项的核查

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黄昌华                                      罗小洋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刘  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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